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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南部某娛樂場所多重抗藥性結核病聚集事件調查 

 

曾碧雲*、段延昌、林慧真、游秋月 

 

摘要 

2018 年 4 月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高屏區管制中心接獲檢驗及疫苗研製中心

通知，轄區 4 名多重抗藥性結核病個案分離之菌株基因型別相同。為釐清 4 案

流行病學之關聯性，經轄區衛生局跨縣市合作調查，發現此 4 案皆有保齡球館

活動史，故推論個案間具有流行病學關聯性。由於球館對於消費者無紀錄名單

及聯絡資訊，與個案接觸情形及時間較難釐清，匡列接觸者有技術上的難度。經與

業者溝通配合於特定活動日安排接觸者檢查、運用優惠方案鼓勵民眾接受檢查等

相關防疫作為。經先後召開二次專家會議，並訂定兩球館活動之可傳染期區間，

設計顧客消費頻次問卷，經由問卷篩選暴露風險顧客。針對高風險接觸者必須列冊

持續追蹤管理，能快速找出發病個案，並可依風險適度匡列接觸者。 

 

關鍵字:多重抗藥性結核病、聚集事件、保齡球館 

 

事件源起 

2018 年 4 月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高屏區管制中心接獲檢驗及疫苗研製中心

分枝桿菌實驗室通知，4 名多重抗藥性結核病(multidrug-resistant tuberculosis, MDR-

TB)個案分離之菌株屬相同基因型別，且個案之居住地分布於高雄市及屏東縣。

為釐清 4 案間是否有人、時、地等流行病學之關聯性，經轄區衛生局反覆深入

調查，發現此 4 名民眾於 2016 年 10 月至 2018 年 3 月間，皆有高雄市 A 保齡球館

活動史，其中 3 名也有高雄市 B 保齡球館活動史，故推論個案間具關聯性。

衛生局依據結核病防治工作手冊規範[1]，啟動疑似聚集事件調查，並召開結核病

聚集事件專家會議，執行後續防治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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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調查 

案 1 從通報結核病、確診 MDR-TB 到完成結核病治療療程[2]，個案不配合

疫調也表示無休閒娛樂。直至案 2 通報結核病，於疫調時表示與案 1 到高雄打球，

案 1 才描述曾於 2016 年到過 A 保齡球館參加該球館舉辦的比賽。 

案 2 通報肺結核，經公衛人員疫情調查後，釐清案 2 與案 1 是朋友關係且有

接觸史，因此將案 2 列為案 1 之接觸者。因 MDR-TB 接觸者發病轉為個案，屬抗藥

性結核病分子快速檢測送驗對象，故送驗菌株型別鑑定，同年 9 月確診為 MDR-TB。

經多次疫調詢問休閒活動史，個案才吐實曾與案 1 到 A、B 兩球館打球。該訊息由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轉知高雄市政府衛生局，並接續進行該球館員工接觸者檢查。 

案 3 曾有結核病史，2017 年重新開案，同年 12 月確診 MDR-TB。因該案與

案 1 及案 2 之菌株比對結果為同基因型，再次進行疫調仍否認有保齡球休閒史。

當有另一結核病個案（案 4）之菌株型別鑑定與前三案同型，而案 4 於初期疫調

（見後述）表示曾至 A 保齡球館打球，高雄市衛生局得知訊息即轉知衛生所再次

進行疫調，該局也立即將此訊息轉知區管中心，區管中心並與兩縣市衛生局討論

詢問個案平時活動史。個案最後表示會到兩保齡球館以「代號」參加比賽。 

案 4 因報考學校進行體檢通報結核病，菌株被鑑定為 MDR-TB。個案於最初

的疫調即表示在可傳染期間曾至 A 保齡球場打球，但未參加比賽。 

A、B球館分別於每週一、日舉辦比賽，現場民眾自行組隊，無固定組員名單，

參賽者以代號標示。多數參賽者於比賽時間才到場，僅少數參賽者於非比賽時間

練習球技，而案1至案3三人皆屬於前者。另高雄市某學校校隊曾定期於球館進行

練習（非球館比賽時段），少數隊員亦會參加球館比賽。 

綜整本事件疫調的發現：四名個案皆有A或B保齡球館共同活動史，每案可

傳染期及保齡球館活動史相對時序如圖所示。案1與案2同住屏東縣且為朋友關係，

一起開車前往高雄市打保齡球，2016年4月至6月初每月約2次，每次停留1–3小時，

每次車程往返約3小時。除了案1與案2互相認識外，該兩案與案3、案4互不認識。

因前述調查結果顯示案1至案4具有人、時、地的關聯性，且菌株為同基因型別，

研判為確定聚集事件。 

 

圖、2018 年南部多重抗藥性結核病聚集事件個案可傳染期與活動史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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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作為及因應措施 

一、 傳播風險因素評估 

風險因素可由兩方面進行評估：（一）環境面：A、B 球館各有 2 出入口，

無對外窗戶，具獨立冷氣機，有抽氣設備（其中 A 球館並未使用）。現場勘查

兩球館環境寬敞、二氧化碳(CO2)濃度監測結果皆符合規範(CO2：464–578 

ppm)[3]。環評專家建議 A 保齡球館增設全熱交換機引進外氣，兩側冷氣機房

附近嘗試增設外氣引入系統；B 保齡球館開啟排風及氣窗改善事項，以維持場

域足夠的對外通風；（二）社交面：球館每星期有特定比賽日（提供獎金），有

固定球友，皆使用代號比賽，彼此可能互不認識。案 1 至案 3 主要參加 A 球

館與 B 球館比賽，另比賽時球友間有近距離長時間接觸，研判傳播感染風險

高。案 4 並未參加任何比賽，課後與同學至 A 球館打球，但在球館前三案的

可傳染期期間（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 21 日）打球累積共計 48–96

小時，被感染風險性高。 

二、 釐訂接觸者匡列原則並進行追蹤檢查 

由於球館對於消費者無任何實名紀錄及聯絡資訊，與個案可能接觸的

範圍及時間較難釐清，匡列接觸者有技術上的難度。因此先後召開二次專家會

議，討論及審視個案胸部 X 光(CXR)情形，並訂定兩球館活動之可傳染期區間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 21 日）。另為掌握常客中具風險暴露者進行

接觸者匡列及相關檢查，專家建議設計顧客消費頻次問卷，於兩球館比賽日

進行的 CXR 檢查場次中，邀請顧客填寫問卷。經由問卷（2016–2017 年球館

活動情形、頻率及身體狀況等）篩選出具高暴露風險者，進行安排後續的接觸

者檢查。 

接觸者匡列條件暨追蹤處理期程訂為：（一）2016 年至 2017 年期間有

參加 A 球館或 B 球館的比賽，至少每個月 1 至 2 次者視為 MDR-TB 接觸者，

並需執行丙型干擾素釋放試驗(Interferon-gamma release assay, IGRA)；（二）

追蹤檢查頻率為：CXR 排除結核病者，建議 IGRA 陽性者每半年追蹤 CXR 

1 次，追滿 2 年；IGRA 陰性者則無需追蹤。 

本事件共計匡列接觸者 123 名，一年後追蹤檢查結果如表所示[4]。

第一次檢查結果沒有活動性結核病者，IGRA 陽性率為 16%。截至 2019 年

3 月止，本案自最後 1 例具流行病學相關之個案案 4 通報日起約一年，未有

接觸者發病通報結核病或菌株分子分型相同個案。 
 

表、2018 年南部多重抗藥性結核病聚集事件接觸者檢查結果 

     第一次 CXR 
      (2018/5)                  

IGRA 檢查 
(2018/6) 

    第二次 CXR 
      (2018/9)                  

第三次 CXR 
 (2019/3) 

接觸 
者 

身分 

應檢 
人數    

已執行人數 應檢 
人數    

已執行人數 應檢 
人數 

已執行人數 應檢 
人數 

已執行人數 

正常 異常無關 
結核 

陽性 陰性 正常 異常無關
結核 

正常 異常無關
結核 

員工 29 24 5 29 0 29             

顧客 88 82 6 87* 17 70 17 13 4 17 13 4 

學生 
校隊 

6 6 0 6 2 4 2 2 0 2 2 0 

合計 123 112 11 122 19 103 19 15 4 19 15 4 

*1 人曾診斷 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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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業者配合執行防疫措施 

業者配合衛生局檢測球館不同時段之 CO2 值，每日 4 次(10:00、15:00、

18:00、21:00)於 11 個定點量測場域環境 CO2 值，並委託空調廠商完成空調進

出氣口及管路清消、更換濾網等措施。業者親自宣導及配合衛生單位於特定競

賽日安排防疫宣導及接觸者檢查，並提供接觸者檢查顧客優惠等措施，提升顧

客接受 CXR 篩檢意願。 

 

討論及建議 

結核病藉由空氣飛沫傳播，當吸入含有結核分枝桿菌的飛沫時可能造成感染，

在擁擠不通風的環境下，有助於結核病的散播，進而發生聚集事件。而 MDR-TB

治療期程均較一般結核病病患複雜且治療期程較長，所花費的社會資源及成本

支出負擔相對較高，因此 MDR-TB 病患接觸者追蹤有其重要性，須將其列為優先

處理之重要事項。 

推測本聚集事件主要可能與個案於娛樂場所保齡球館之活動相關。疫調時，

民眾不會主動提及，以致忽略個案之休閒活動史；個案橫跨不同縣市且兩球館分屬

不同行政區，以致資訊無法即時交流。實地環境調查發現，兩球館環境無特殊問題，

球館員工 IGRA 皆陰性，顧客 IGRA 陽性率 16%，與一般娛樂場所如撞球館通風

環境不佳，可能為結核病傳播之高危險場所不同[5]。案 1 至案 3 經常參加球館

競賽日活動，推測球友間因共同活動有近距離長時間接觸；案 4 與前三案雖無

活動史交集，但不排除於競賽日活動外的接觸。因此與其他聚集事件發生地點如

學校、人口密集機構或職場的環境缺失及既有的特定接觸者之處理方式有異[6]，

如何找出有意義的接觸者，則必須仰賴完整且詳實疫情調查。 

本次聚集事件處理心得分享如下：一、衛生單位多次透過面對面溝通，與個案

建立信任關係，使其理解疾病傳播途徑及接觸者匡列的重要性，願意提供相關

訊息；二、跨縣市跨行政區合作案及資料分享：當前兩案陸續疫調發現有高雄市

保齡球館活動史，屏東縣衛生局即告知區管中心，並通知高雄市衛生局相關訊息，

高雄市則重新啟動疫調，不論年齡皆須詢問休閒史。因此案 3 及案 4 於收案當下

即得知有保齡館活動史，藉以串聯個案間彼此活動史相關性；三、公衛端與業者

互為合作夥伴：因該場域無特定接觸者範圍及相關資料，衛生局所主管多次聯袂

拜訪業者，並表明該場域無特殊問題，需業者協助以找出接觸者或其他個案。業者

深受衛生單位守護民眾健康熱忱感動，於特定比賽日安排顧客 CXR 檢查及填寫

問卷，亦主動提供優惠方案鼓勵民眾接受檢查等相關防疫作為，以匡列及定義接觸

者而得以順利處理此聚集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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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署檢驗及疫苗研製中心分枝桿菌實驗室進行基因型別比對及業者配合宣導及

執行相關防疫措施，使本事件之調查及追蹤得以執行順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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